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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2月14日
發文字號：台內營字第109080251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備註一

開會事由：召開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432次會議

開會時間：109年2月20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
開會地點：本部營建署6樓601會議室（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

342號）

主持人：徐主任委員國勇

聯絡人及電話：林妍均02-8771-2963（討論事項第1案：蔡佾蒼，
02-8771-2968）

出席者：花副主任委員敬群(本部政務次長室)、邱委員昌嶽(本部常務次長室)、洪委員
素慧(本部法規委員會)、李委員錫堤、李委員君如(以電子郵件通知)、吳委員
彩珠、辛委員年豐、邱委員英浩、林委員秋綿、陳委員紫娥、陳委員維斌、
張委員梅英、張委員學聖、曾委員憲嫻、趙委員子元、劉委員曜華、蔡委員
岡廷、蘇委員淑娟、郭委員翡玉、許委員志中、黃委員新薰、楊委員伯耕、
劉委員芸真、蔡委員昇甫、蔡委員鴻德、王委員靚琇、吳委員兼執行秘書欣
修(本部營建署署長室)、陳委員繼鳴(本部營建署副署長室)

列席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高雄市政府、本部地政司（以
上含附件1）、營建署林組長秉勳、林副組長世民、張簡任技正順勝、廖簡任
技正文弘、蔡科長玉滿、綜合計畫組(1科、2科)

副本：本部營建署署長室、政風室、綜合計畫組(2科)

備註：

一、檢附會議議程資料1份，請攜帶與會。

二、請持本開會通知單進出本部營建署，另本部營建署車位有

限，請儘量搭乘大眾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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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全文計2附件，提供出席委員附件1至2，申請人僅就

其討論資料（附件1）提供。

四、申請人之簡報檔案請於會議3日前送作業單位。

五、依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11條規定：「本會委員

對具有利害關係之議案，應自行迴避。」。

六、本次會議提案討論事項之召集人蔡委員岡廷如請務必出席

，以利會議進行。

七、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如有發燒或咳嗽等情形者，請勿

參加會議，若有意見表達可提書面意見，並洽請業務單位

代為轉達。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432次會議議程 
壹、 確認第 431次會議紀錄 
貳、 討論事項 
第 1 案： 高雄市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

（附件 1）…………………………………………第 1 頁 
參、 初審意見 
第 1 案： 高雄市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

（附件 2）…………………………………………第 80頁 
肆、 臨時動議 
伍、 散會 





 
  討 論 事 項     

 
 

第 1案 
高雄市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

討變更案 
（附件 1） 

     
召集人：蔡委員岡廷 

 
 





 

附件 1 
討論事項 
第 1 案：高雄市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

更案 
壹、說明 

一、辦理依據 

（一）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 

（二）修正全國區域計畫。 

（三）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

須知（以下簡稱作業須知）。 

（四）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工作

手冊。 

二、背景說明 

（一）依本部 106 年 5 月 16 日公告實施「修正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辦理特定農業

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件，並應於前開計畫或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 6 個月內函

送本部，且應同時包含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及一

般農業區等二類案件，並以全市（縣）一次性辦理

為原則。 

（二）為使後續作業順利進行，本部營建署就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

區檢討變更作業程序，提 107 年 7 月 19 日本部區域

計畫委員會第 411 次會議討論後，以本部 107 年 8

月17日內授營綜字第1070813591號函送請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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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配合辦理。 

三、計畫內容概述 

本次高雄市政府辦理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及一

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件計有 91案，情形如下： 

（一）由特定農業區及特定專用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計 63 案，位於茄萣區、湖內區、路竹區、阿蓮區、

永安區、岡山區、梓官區、仁武區、鳥松區、旗山

區、衫林區、美濃區及六龜區（面積 2,657.864304

公頃）。 

（二）由特定專用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計 24 案，位於湖內區、路竹區、阿蓮區、岡山區、

橋頭區、燕巢區、大社區、旗山區、杉林區及美濃

區（面積 1,850.170319 公頃）。 

四、辦理情形 

（一）高雄市政府基於本次檢討變更之土地筆數眾多，相

關行政作業業務量龐大等理由，來函向本部申請展

延辦理期限，案經本部同意該府展延至 108 年 9 月

30 日，嗣該府於 108 年 9 月 27 日檢具相關核備文

件至本部辦理核備作業。 

（二）依作業須知第 17 點（四）之規定，此類案件本部應

會商有關機關審核，本部營建署以 108 年 11 月 7 日

營署綜字第 1081228843 號函請相關機關提供查核

意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濟部及本部地政司分

別於 108 年 11 月 13 日、11 月 28 日及 12 月 18 日

函復。 

（三）本案資料經本部營建署檢核後，於 108 年 1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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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召開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會議討論，會

議結論如下（專案小組會議紀錄詳附件 1-1）： 

1.本案檢討變更方式是否符合該市整體空間發展構

想： 

(1)高雄市政府已以簡報提出該市整體空間發展構

想，惟就空間發展構想及全市農產業、養殖漁

業政策方向與本次檢討變更 91案之關聯性，請

市府再予補充說明。 

(2)為佐證本次檢討變更之合理性及必要性，請高

雄市政府併予補充該91案未來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方式。 

2.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原

則： 

(1)經區委會專案小組審議通過案件：計 52案 

○1 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包含編號 2-D 、3-E、

3-F、3-H、3-J、3-K、3-M、3-N、3-P、4-F、

6-E、6-F、6-G、6-H、6-M、6-N、7-A、11-A、

11-B、11-C、12-A 、13-G、13-H、15-E 、

15-H、15-L、16-A 及 16-B，計 28 案。 

○2 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包含編號 2-A、3-A、

3-B、3-C、3-D、4-A、4-B、6-C、8-A、8-B、

8-C、9-A、9-B、9-C、9-D、10-A、13-A、13-B、

13-C、13-D、13-E、13-F、15-A、15-B，計

24 案。 

(2)經區委會專案小組審議未通過案件：計 30 案 

○1 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a.編號 1-A、2-B、2-C、2-E、2-F、3-O、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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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4-D、4-H、4-I、5-A、6-J、6-K、13-I、

13-J、15-C、15-D、15-F、15-I、15-J 及

15-K 等 22 案，因農業使用面積比例均達

80%，且亦非屬經政府核定為養殖漁業生產

區之土地，未符作業須知規定。 

b.編號 3-G、4-E、6-L、14-B、14-C 及 14-D

等 6 案，檢討變更後將零星夾雜於特定農

業區或特定專用區，區位未甚妥適。 

○2 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a.編號 14-A，依市府說明該案因位於山坡地

範圍內，依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條件將劃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3類，本案

建議維持特定專用區。 

b.編號 6-A，該案檢討變更後將零星夾雜於

特定專用區或一般農業區，又經市府表示

將撤回本案。 

(3)應再予補充說明或修正案件：計 9案 

○1 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a.編號 2-G，原則同意依市府說明，以圍子

內段4531地號北側道路為界劃分2區塊，

北側區塊經市府計算農業使用面積未達

80%，符合作業須知規定，同意變更為一般

農業區；南側區塊因農業使用面積達80%，

未符作業須知規定，不予同意變更為一般

農業區。 

b.編號 15-G，原則同意依市府說明，以吉洋

國小北側八德路及清水排水為界劃分 3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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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除北側區塊經市府計算農業使用面積

未達 80%，符合作業須知規定，同意變更

為一般農業區外，其餘土地因農業使用面

積達 80%，未符作業須知規定，不予同意

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c.編號 3-I，該案北側線狀土地毗鄰特定農

業區，檢討變更後將零星夾雜於特定農業

區，區位未甚妥適，請市府將前開土地剔

除，其餘土地經檢視符合作業須知規定，

同意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d.編號 6-I，該案南側區塊土地毗鄰特定農

業區，檢討變更後將零星夾雜於特定農業

區，區位未甚妥適，請市府將前開土地剔

除，其餘土地經檢視符合作業須知規定，

同意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e.編號 3-L、4-G 及 7-B 等 3 案，經檢視現況

似屬魚塭、魚池使用，請市府再予確認農

業使用面積比例。 

○2 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編號 6-B 及 6-D 等 2

案，請高雄市政府再予確認該 2 案是否屬產

業發展儲備用地後，評估有無檢討變更為特

定農業區之必要。 

(4)其他：基於檢討變更範圍完整性，請高雄市政

府依據「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劃設城鄉發

展地區第2類之3範圍(嘉華產業輔導專用區)，

將編號 6-E 及 6-N 等案毗鄰之特定專用區併同

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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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是否不少於 104

年內政統計之特定農業區面積： 

(1)依據作業須知規定，本次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

業區面積，應不少於 104 年內政統計之特定農

業區面積。按 104 年內政統計資料，高雄市特

定農業區面積 12,807.7214 公頃；本次高雄市

政 府 檢 討 變 更 後 特 定 農 業 區 面 積 為

12,131.02946 公頃，特定農業區面積減少

676.691937 公頃，未符合作業須知前開規定。 

(2)請市府依會議決議逐案修正本次檢討變更範圍，

如經修正後特定農業區面積仍少於 104 年內政

統計資料，請高雄市政府補充具體理由，提報

大會討論。 

4.是否有陳情意見，又其意見是否經妥適處理： 

考量本次檢討變更作業過程之相關陳情意見，

業由高雄市政府逐案檢討並提報市府專責審議小

組審議確認，原則同意市府陳情意見處理內容。 

（五）高雄市政府嗣以 109 年 1 月 17 日高市府地用字第

10930125300 號函送修正資料及回應處理情形說明

到本部（詳附件 1-2），經本部營建署檢視後尚無疑

義，爰依規定提會討論。 

五、問題 

依本部訂頒作業須知規定，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件時，應

檢附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查核表，本案查核

情形（詳附件 1-3），就尚未經本案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認定符合規定項目，整理為本次討論問題如下，請高

-6-



 

雄市政府研擬補充資料，提會說明： 

（一）是否符合高雄市整體空間發展構想？（個案性項目

一） 

高雄市政府業補充說明本次檢討變更為一般農

業區案件大部分位於該市產業發展廊道上，惟就本

次檢討變更案件與全市農產業、養殖漁業政策方向

關聯性，仍請市府再予補充說明。 

（二）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原則？

（個案性項目三） 

1.就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會議建議應予補

充說明案件，包含編號 3-L、4-G、7-B、6-B、6-D

等 5 案，請高雄市政府逐案說明處理情形。 

2.有關高雄市政府依據專案小組會議建議，配合城

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劃設，將編號 6-E 及 6-N

等案毗鄰之特定專用區併同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

區，請高雄市政府說明處理情形（新增案件編號

6-O、6-P）。 

3.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前以 108 年 12 月 18 日農企

字第 1080731558 號函復審查意見，惟前開函係提

供整體性意見，仍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就本次高

雄市政府提報案件逐案提供具體建議同意與否之

審查意見，俾利大會審議。 

（三）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是否不少於 104 年

內政統計之特定農業區面積？（整體性項目三） 
依 104 年內政統計資料，高雄市特定農業區面

積 12,807.7214 公頃，請高雄市政府說明本次依專

案小組會議決議逐案檢討後，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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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區面積增減情形。 

貳、請高雄市政府就本次檢討變更內容簡要說明，並依據上

開「五、問題」予以回應（以上時間為 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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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高雄市非都市土地特定

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8年 11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2時整 

貳、會議地點：本部營建署 107會議室 

參、主持人：蔡召集人岡廷 

紀錄：蔡佾蒼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發言摘要詳如附件 1） 

伍、討論事項審查意見： 

一、本案檢討變更方式是否符合各該直轄市、縣（市）整體

空間發展構想？（個案性項目一） 

結論： 

（一）高雄市政府已以簡報提出該市整體空間發展構想，

惟就空間發展構想及全市農產業、養殖漁業政策方

向與本次檢討變更 91案之關聯性，請市府再予補充

說明。 

（二）為佐證本次檢討變更之合理性及必要性，請高雄市

政府併予補充該 91案未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二、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原則？（個

案性項目三） 

結論：本次檢討變更案件共計 91案，審查意見如下： 

（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1.農業使用面積比例達 80%【第 1類】： 

(1)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應依據作業須

知規定辦理，並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8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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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農企字第 1080225446號函示，據以認定農業

使用。 

(2)基於前開審議基本原則，編號 1-A、2-B、2-C、

2-E、2-F、3-O、3-Q、4-C、4-D、4-H、4-I、5-A、

6-J、6-K、13-I、13-J、15-C、15-D、15-F、15-I、

15-J 及 15-K等 22案，因各案農業使用面積比例

均達 80%，且亦非屬經政府核定為養殖漁業生產

區之土地，未符作業須知第 7 點(一)2.檢討變更

為一般農業區之規定，不予同意變更為一般農業

區。 

(3)惟如經高雄市政府就整體空間發展構想及農、漁

業發展政策所需，評估該 22案仍有檢討變更為一

般農業區之必要性及急迫性，請提出相關補充說

明，俾利後續審議作業。 

2.面積 100 公頃以上，農業使用面積比例未達 80%者

【第 2類】： 

(1)編號 2-G，原則同意依高雄市政府簡報說明，以

圍子內段 4531地號北側道路為界劃分 2區塊，北

側區塊(面積約 112 公頃)經市府計算農業使用面

積未達 80%，符合作業須知第 7點(一)2.(3)A.檢

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規定，同意變更為一般農

業區；南側區塊(面積約 156 公頃)因農業使用面

積達 80%，未符作業須知第 7 點(一)2.規定，不

予同意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2)編號 11-A，依高雄市政府說明已納入「高雄市國

土計畫(草案)」並將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

之 3(烏林產業輔導專用區)，考量本案係因應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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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指導調整使用分區，且農業使用面積比例未達

80%，符合作業須知第 7 點(一)2.(3)A.檢討變更

為一般農業區之規定，同意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3)編號 15-G，原則同意依高雄市政府簡報說明，以

吉洋國小北側八德路及清水排水為界劃分 3 區

塊，除編號 1(北側，面積約 54公頃)經市府計算

農業使用面積未達 80%，符合作業須知第 7 點

(一)2.(3)A.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規定，同意

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外，其餘土地因農業使用面積

達 80%，未符作業須知第 7 點(一)2.規定，不予

同意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3.面積未達 100 公頃，農業使用面積比例未達 80%者

【第 3類】： 

(1)編號 3-I，因北側線狀土地毗鄰特定農業區，檢

討變更後將零星夾雜於特定農業區，該檢討變更

區位未甚妥適，請高雄市政府將前開土地剔除，

其餘土地經檢視符合作業須知第 7 點(一)2.(3)A.

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規定，同意變更為一般農

業區。 

(2)編號 6-I，因南側區塊土地毗鄰特定農業區，檢

討變更後將零星夾雜於特定農業區，該檢討變更

區位未甚妥適，請高雄市政府將前開土地剔除，

其餘土地經檢視符合作業須知第 7 點(一)2.(3)A.

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規定，同意變更為一般農

業區。 

(3)編號 6-E 及 6-N 等 2 案，依高雄市政府說明已納

入「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並將劃設為城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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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地區第 2 類之 3(嘉華產業輔導專用區)，考量

本案係因應計畫指導調整使用分區，且農業使用

面積未達 80%，符合作業須知第 7點(一)2.(3)A.

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規定，惟基於檢討變更

範圍完整性，請高雄市政府依據劃設城鄉發展地

區第 2 類之 3 範圍，將該 2 案毗鄰之特定專用區

併同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4)編號 3-L、4-G及 7-B等 3案，經檢視現況似屬魚

塭、魚池使用，請高雄市政府再予確認農業使用

面積比例，以符作業須知規定。 

(5)編號 3-G、4-E、6-L、14-B、14-C 及 14-D 等 6

案，因檢討變更後將零星夾雜於特定農業區或特

定專用區，相關檢討變更區位未甚妥適，不予同

意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6)編號 2-D、3-F、3-K、6-F、6-G、6-M、7-A、12-A

及 15-E等 9案，符合作業須知第 7點(一)2.(3)A.

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規定，同意檢討變更為

一般農業區；至前開 9 案檢討變更後尚有部分零

星特定農業區土地部分，同意依高雄市政府簡報

說明處理方式辦理。 

(7)編號 3-E、3-H、3-J、3-M、3-N、3-P、4-F、6-H、

11-B、11-C、13-G、13-H、15-H、15-L、16-A及

16-B 等 16案，符合作業須知第 7點(一)2.(3)A.

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規定，同意檢討變更為

一般農業區。 

4.編號 2-C、3-E、6-E、6-L、6-N、11-C、12-A、13-G

及 15-H等 9案面積小於 10公頃案件，經高雄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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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簡報說明，原則尚符作業須知第 7 點(一)2.(4)

得不受 10公頃限制之規定，併予敘明。 

（二）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第 4類】 

1.編號 6-B及 6-D等 2案，請高雄市政府再予確認該

2 案是否屬產業發展儲備用地後，評估有無檢討變

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必要，俾利後續審議作業。 

2.編號 14-A，依高雄市政府簡報說明，該案因位於山

坡地範圍內，依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

件將劃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3類，本案建議維持特定

專用區，不予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3.編號 6-A，因該案檢討變更後將零星夾雜於特定專

用區或一般農業區，又經高雄市政府會中表示將撤

回本案，故不予同意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4.編號 2-A、3-A、3-B、3-C、3-D、4-A、4-B、6-C、

8-A、8-B、8-C、9-A、9-B、9-C、9-D、10-A、13-A、

13-B、13-C、13-D、13-E、13-F、15-A、15-B 等

24 案，尚符作業須知第 7 點（一）1.(4)規定，同

意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5.另台糖公司建議旗山區圓潭子段二小段 2208-5 地

號土地維持原使用分區 1節，考量本次係檢討變更

土地使用分區，使用地採轉載方式辦理，並不影響

後續土地使用，基於土地使用分區完整性考量，前

開土地仍一併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惟仍請台糖

公司再予評估，如仍有維持原使用分區之必要時，

請補充說明理由，俾利後續審議作業。 

三、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是否不少於 104年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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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之特定農業區面積？（整體性項目三） 

結論： 

（一）依據作業須知規定，本次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

面積，應不少於 104 年內政統計之特定農業區面

積。按 104 年內政統計資料，高雄市特定農業區面

積 12,807.7214 公頃；本次高雄市政府檢討變更後

特定農業區面積為 12,131.02946公頃，特定農業區

面積減少 676.691937公頃，未符合作業須知前開規

定。 

（二）請高雄市政府依討論事項二逐案修正本次檢討變更

範圍，如經修正後特定農業區面積仍少於 104 年內

政統計資料，請高雄市政府補充具體理由，提報大

會討論。 

四、是否有陳情意見？又其意見是否經妥適處理？（個案性

項目四） 

結論：考量本次檢討變更作業過程之相關陳情意見，業由

高雄市政府逐案檢討並提報市府專責審議小組審議確

認，原則同意市府陳情意見處理內容。 

五、本次所送圖、冊（含格式、份數）及相關資料是否符合

規定？（整體性項目二） 

結論：有關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意見及本部地政司來函

所提使用地變更相關疑義，請高雄市政府再予確認，

併依據作業須知規定檢討修正相關圖冊。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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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就本次高雄市政府所報非都市

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件，逐案

提供具體審查意見，俾高雄市政府配合納入後續檢

討修正。 

（二）請高雄市政府依前開意見及與會單位建議事項，再

檢討修正相關變更區位、範圍、檢討變更原則，以

及逐案檢核農業使用面積比例是否符合作業須知規

定，並請於文到 4週內完成補正後，函送修正資料、

圖資電子檔及本次會議結論（含發言要點）之回應

處理情形至本部營建署；並請作業單位查核後提本

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必要時，並得再行召開專

案小組會議。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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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發言要點（按發言順序） 

◎委員 1 

一、本次高雄市政府提送辦理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

討變更之變更理由應更為精確，並依據作業須知規定

逐項檢討說明。而非僅以「農業生產力低」等做為變

更理由。 

二、又本次檢討變更範圍是否符合高雄市農、漁產業發展

政策方向，建議高雄市政府再予補充說明，以利使用

分區調整能符合農、漁產業發展需求。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有關本次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案件，應逐案檢核確

認是否符合作業須知各項規定，例如因社經條件干擾

導致農業使用面積比例降低(未達 80%)等，且「農業生

產力低」並非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要

件，請高雄市政府再予檢核確認。 

二、有關茄萣、湖內等養殖漁業地區，未來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劃設情形為何，建議高雄市政府補充說明。又有

關現況屬完整養殖漁業生產使用之特定農業區土地，

因就水權申請等困境已有處理對策，是否須優先檢討

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建議市府再予考量。 

三、針對本次檢討變更後特定農業區面積不足，不符特定

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之衡平性，請高雄市政

府再行檢核台糖農場或其他有無符合特定農業區變更

條件之土地，納入本次檢討變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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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會後經授營字第 10820378930

號函提供意見) 

一、查案附變更清冊，其中阿蓮區玉庫段 17 地號等 7 筆、

崙子頂段 1636-1 地號、岡山區拕子段二小段 2062-1

地號、拕子段三小段 2187-2 地號、嘉旺段 12 地號土

地，均涉及使用地類別變更，是否合於旨揭檢討意旨，

復請卓酌。 

二、旨案涉及台糖公司土地部分，除旗山區圓潭子段二小

段 2208-5地號土地，為避免影響後續土地利用，爰建

議維持原使用分區外，其餘土地該公司同意配合辦理。 

三、旨案涉及台電公司土地計約 4.94公頃部分，台電公司

表示檢討後尚不影響該公司業務使用。 

四、另本次檢討變更範圍涉及已納入產業用地規劃部分，

建議不納入本次檢討範圍，如台糖高雄九鬮農場部分。 

◎高雄市政府 

一、本次辦理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係依照作

業手冊，以農地資源分類分級第 2 種、第 3 種農業用

地為主要檢討變更範圍，惟部分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

區案件未來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將劃入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 

二、針對台糖公司所有土地本府均持續與該公司協商確認

檢討變更範圍；至於國營會建議圓潭子二小段土地，

以及編號 6-B 如屬後續供台商回流所需產業用地部

分，將再配合土地所有權人意見檢核變更範圍。 

三、有關岡山區嘉華產業輔導專用區(編號 6-E、6-G、6-H、

6-N)、仁武區烏林產業輔導專用區(編號 11-A)均已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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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之未來發展地區，且將

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又部分案件毗鄰之特

定專用區因無使用計畫，爰未同步納入檢討變更範圍。 

四、本市養殖漁業專區位於永安區、彌陀區等，本次檢討

變更之茄萣、湖內等從事養殖漁業之特定農業區的確

並非公告之養殖漁業專區，惟因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規定，特定農業區不得從事陸上養殖，爰將

部分位於特定農業區從事養殖漁業區域納入檢討變更

範圍。 

◎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一、本次檢討變更範圍內，有無前經提報本部區域計畫委

員會同意之案件，請市府再予確認，該類案件依規定

得由本部逕予核備，無須提報大會確認。 

二、考量作業須知以及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

等相關作業原則全國一致性，就本次檢討變更案件仍

應回歸作業須知各點規定逐項檢討，高雄市政府若有

其他考量須作例外處理者，應補充詳細理由以利本部

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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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及回應 

審查意見 意見回應 

一、 本案檢討變更方式是否符合各該直

轄市、縣（市）整體空間發展構想？

（個案性項目一） 

 

(一) 高雄市政府已以簡報提出該市整體

空間發展構想，惟就空間發展構想及

全市農產業、養殖漁業政策方向與本

次檢討變更 91 案之關聯性，請市府

再予補充說明。 

1. 因應本市產業升級，本次檢討變更為一

般農業區之範圍，大部分位於上述產業

廊道上。 

2. 經套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之本市

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成果，本次檢討變更

為特定農業區之範圍未來皆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二) 為佐證本次檢討變更之合理性及必

要性，請高雄市政府併予補充該91案

未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各案劃設情形列冊說明如附件一（P.11）。 

各案套繪成果如附件二（P.13）。 

二、 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

檢討變更原則？(個案性項目三) 

 

(一) 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1. 農業使用面積比例達 80%【第 1 類】：  

(1) 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

更應依據作業須知規定辦理，並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8 年 7 月 8 日

農企字第 1080225446 號函示，據

以認定農業使用。 

本市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

區使用分區檢討變更係依據農地資源盤

查及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認定農業使用比

例。 

(2) 基於前開審議基本原則，編號 1-A、

2-B、2-C、2-E、2-F、3-O、3-Q、

4-C、4-D、4-H、4-I、5-A、6-J、6-

K、13-I、13-J、15-C、15-D、15-F、

15-I、15-J 及 15-K 等 22 案，因各

案農業使用面積比例均達 80%，且

亦非屬經政府核定為養殖漁業生

產區之土地，未符作業須知第 7 點

(一)2.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規

定，不予同意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1-A 等 22 案農業使用面積比例均達 80%，

符合劃設為特定農業區之原則，爰遵照審

查意見維持特定農業區。惟考量民眾權

益，建議綜合考量上開 22 案之農地分級

分類（第二種農業用地）及區域生產力低

等因素，同意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以

維護民眾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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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應 

(3) 惟如經高雄市政府就整體空間發

展構想及農、漁業發展政策所需，

評估該 22 案仍有檢討變更為一般

農業區之必要性及急迫性，請提出

相關補充說明，俾利後續審議作

業。 

因符合劃設為特定農業區之原則，爰遵照

審查意見維持特定農業區。惟考量養殖漁

業整體發展、維護現有養殖漁民權益及整

體農地空間資源合理利用，本府海洋局建

議就現有實際養殖魚塭調整為一般農業

區，以保障漁民生存權益，維護本市養殖

漁業發展。 

2. 面積 100 公頃以上，農業使用面積比

例未達 80%者【第 2 類】： 

 

(1) 編號 2-G，原則同意依高雄市政府

簡報說明，以圍子內段 4531 地號

北側道路為界劃分 2 區塊，北側區

塊(面積約 112 公頃)經市府計算農

業使用面積未達 80%，符合作業須

知第 7 點(一)2.(3)A.檢討變更為一

般農業區之規定，同意變更為一般

農業區；南側區塊(面積約 156 公

頃)因農業使用面積達 80%，未符

作業須知第 7 點(一)2.規定，不予

同意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依照審查意見修改圖冊後報部核備，原檢

討變更範圍為 1,531 筆，面積 268.3235 公

頃，修改後檢討筆數為 891 筆，面積

114.9607 公頃。 

檢討變更範圍圖如附件三（P.22）。 

(2) 編號 11-A，依高雄市政府說明已納

入「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並將

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烏

林產業輔導專用區)，考量本案係

因應計畫指導調整使用分區，且農

業使用面積比例未達 80%，符合作

業須知第 7 點(一)2.(3)A.檢討變更

為一般農業區之規定，同意變更為

一般農業區。 

維持原變更範圍，俟內政部核定後辦理後

續公告登記作業。 

(3) 編號 15-G，原則同意依高雄市政府

簡報說明，以吉洋國小北側八德路

及清水排水為界劃分 3 區塊，除編

號 1(北側，面積約 54 公頃)經市府

計算農業使用面積未達 80%，符合

作業須知第 7 點(一)2.(3)A.檢討變

更為一般農業區之規定，同意變更

為一般農業區外，其餘土地因農業

依照審查意見修改圖冊後報部核備，原檢

討變更範圍為 1,030 筆，面積 137.4553 公

頃，修改後檢討筆數為 266 筆，面積

43.5726 公頃。 

檢討變更範圍圖如附件四（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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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應 

使用面積達 80%，未符作業須知第

7 點(一)2.規定，不予同意變更為一

般農業區。 

3. 面積未達 100 公頃，農業使用面積比

例未達 80%者【第 3 類】： 

 

(1) 編號 3-I，因北側線狀土地毗鄰特

定農業區，檢討變更後將零星夾雜

於特定農業區，該檢討變更區位未

甚妥適，請高雄市政府將前開土地

剔除，其餘土地經檢視符合作業須

知第 7 點(一)2.(3)A.檢討變更為一

般農業區規定，同意變更為一般農

業區。 

依照審查意見修改圖冊後報部核備，原檢

討變更範圍為 206 筆，面積 31.592122 公

頃，修改後檢討筆數為 199 筆，面積

31.385234 公頃。 

檢討變更範圍圖如附件五（P.24）。 

(2) 編號 6-I，因南側區塊土地毗鄰特

定農業區，檢討變更後將零星夾雜

於特定農業區，該檢討變更區位未

甚妥適，請高雄市政府將前開土地

剔除，其餘土地經檢視符合作業須

知第 7 點(一)2.(3)A.檢討變更為一

般農業區規定，同意變更為一般農

業區。 

依照審查意見修改圖冊後報部核備，原檢

討變更範圍為 71 筆，面積 13.8993 公頃，

修改後檢討筆數為 6 筆，面積 2.7832 公

頃。 

檢討變更範圍圖如附件六（P.25）。 

(3) 編號 6-E 及 6-N 等 2 案，依高雄市

政府說明已納入「高雄市國土計畫

（草案）」並將劃設為城鄉發展地

區第 2 類之 3（嘉華產業輔導專用

區），考量本案係因應計畫指導調

整使用分區，且農業使用面積未達

80% ，符合作業須知第 7 點

(一)2.(3)A.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之規定，惟基於檢討變更範圍完整

性，請高雄市政府依據劃設城鄉發

展地區第 2 類之 3 範圍，將該 2 案

毗鄰之特定專用區併同檢討變更

為一般農業區。 

依照審查意見增加毗鄰台糖特定專用區

之土地由特定專用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

業區，檢討範圍為拕子段三小段（6-O 案；

60 筆，29.5397 公頃）及華興段（6-P 案；

6 筆，6.5866 公頃）。 

檢討變更範圍圖如附件七（P.26）。 

(4) 編號 3-L、4-G 及 7-B 等 3 案，經

檢視現況似屬魚塭、魚池使用，請

本府農業局表示農業使用面積達 80%，惟

考量養殖漁業整體發展、維護現有養殖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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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應 

高雄市政府再予確認農業使用面

積比例，以符作業須知規定。 

民權益及整體農地空間資源合理利用，本

府海洋局建議就現有實際養殖魚塭調整

為一般農業區，以保障漁民生存權益，維

護本市養殖漁業發展。 

(5) 編號 3-G、4-E、6-L、14-B、14-C

及 14-D 等 6 案，因檢討變更後將

零星夾雜於特定農業區或特定專

用區，相關檢討變更區位未甚妥

適，不予同意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

區。 

依照審查意見辦理。 

(6) 編號 2-D、3-F、3-K、6-F、6-G、

6-M、7-A、12-A 及 15-E 等 9 案，

符合作業須知第 7 點(一)2.(3)A.檢

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規定，同意

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至前開 9

案檢討變更後尚有部分零星特定

農業區土地部分，同意依高雄市政

府簡報說明處理方式辦理。 

1. 上開 9 案業已重新檢討變更範圍，並修

改相關圖冊如對照清冊（如附件八，

P.27）。 

2. 因 3-F毗鄰都市計畫及南部科學園區高

雄園區，建議將週邊零星 10 公頃以下

特定農業區及特定專用區檢討變更為

一般農業區。 

(7) 編號 3-E、3-H、3-J、3-M、3-N、

3-P、4-F、6-H、11-B、11-C、13-G、

13-H、15-H、15-L、16-A 及 16-B

等 16 案，符合作業須知第 7 點

(一)2.(3)A.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之規定，同意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

區。 

維持原變更範圍，俟內政部核定後辦理後

續公告登記作業。 

4. 編號 2-C、3-E、6-E、6-L、6-N、11-

C、12-A、13-G 及 15-H 等 9 案面積

小於 10 公頃案件，經高雄市政府簡

報說明，原則尚符作業須知第 7 點

(一)2.(4)得不受 10 公頃限制之規定，

併予敘明。 

維持原變更範圍，俟內政部核定後辦理後

續公告登記作業。 

(二) 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第 4 類】  

1. 編號 6-B 及 6-D 等 2 案，請高雄市政

府再予確認該2案是否屬產業發展儲

上開 2 案已由經濟部列入台商返鄉優先開

發地區，擬依台糖公司意見剔除上開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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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應 

備用地後，評估有無檢討變更為特定

農業區之必要，俾利後續審議作業。 

2. 編號 14-A，依高雄市政府簡報說明，

該案因位於山坡地範圍內，依全國國

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將劃

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本案建議維

持特定專用區，不予檢討變更為特定

農業區。 

依照審查意見辦理 

3. 編號 6-A，因該案檢討變更後將零星

夾雜於特定專用區或一般農業區，又

經高雄市政府會中表示將撤回本案，

故不予同意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本案屬零星變更擬撤回 

4. 編號 2-A、3-A、3-B、3-C、3-D、4-

A、4-B、6-C、8-A、8-B、8-C、9-A、

9-B、9-C、9-D、10-A、13-A、13-B、

13-C、13-D、13-E、13-F、15-A、15-

B 等 24 案，尚符作業須知第 7 點

(一)1.(4)規定，同意檢討變更為特定

農業區。 

維持原變更範圍，俟內政部核定後辦理後

續公告登記作業。 

5. 另台糖公司建議旗山區圓潭子段二

小段 2208-5 地號土地維持原使用分

區 1 節，考量本次係檢討變更土地使

用分區，使用地採轉載方式辦理，並

不影響後續土地使用，基於土地使用

分區完整性考量，前開土地仍一併檢

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惟仍請台糖公

司再予評估，如仍有維持原使用分區

之必要時，請補充說明理由，俾利後

續審議作業。 

因該筆土地現況作加油站使用，且台糖公

司於會後並無其他補充意見，基於使用分

區完整性仍維持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三、 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是否

不少於104年內政統計之特定農業區

面積？（整體性項目三） 

 

(一) 依據作業須知規定，本次檢討變更後

之特定農業區面積，應不少於 104 年

內政統計之特定農業區面積。按 104

年內政統計資料，高雄市特定農業區

依據審查意見修正後，本次檢討變更後特

定農業區面積為 13,497.739225 公頃，大

於本市 104 年內政統計之特定農業區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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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應 

面積 12,807.7214 公頃；本次高雄市

政府檢討變更後特定農業區面積為

12,131.02946 公頃，特定農業區面積

減少 676.691937 公頃，未符合作業須

知前開規定。 

12,807.7214 公頃。 

(二) 請高雄市政府依討論事項二逐案修

正本次檢討變更範圍，如經修正後特

定農業區面積仍少於104年內政統計

資料，請高雄市政府補充具體理由，

提報大會討論。 

 

四、 是否有陳情意見？又其意見是否經

妥適處理？（個案性項目四） 

 

 考量本次檢討變更作業過程之相關

陳情意見，業由高雄市政府逐案檢討

並提報市府專責審議小組審議確認，

原則同意市府陳情意見處理內容。 

 

五、 本次所送圖、冊（含格式、份數）及

相關資料是否符合規定？（整體性項

目二） 

 

 有關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意見及

本部地政司來函所提使用地變更相

關疑義，請高雄市政府再予確認，併

依據作業須知規定檢討修正相關圖

冊。 

經查本次檢送土地清冊中，變更前後使用

地類別不同之情形，為系統產製之錯誤，

目前業已修正完畢。 

六、 其他  

(一) 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就本次高雄市

政府所報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

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件，逐案提供

具體審查意見，俾高雄市政府配合納

入後續檢討修正。 

 

(二) 請高雄市政府依前開意見及與會單

位建議事項，再檢討修正相關變更區

位、範圍、檢討變更原則，以及逐案

檢核農業使用面積比例是否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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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須知規定，並請於文到 4 週內完成

補正後，函送修正資料、圖資電子檔

及本次會議結論（含發言要點）之回

應處理情形至本部營建署；並請作業

單位查核後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討論，必要時，並得再行召開專案小

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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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意見及回應 

發言意見 意見回應 

委員 1 一、 本次高雄市政府提送辦理

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

檢討變更之變更理由應更

為精確，並依據作業須知

規定逐項檢討說明。而非

僅以「農業生產力低」等做

為變更理由。 

1. 本次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

區檢討變更範圍係套疊農地

分級分類成果等相關圖資

後，提列非屬第 1 種農業用

地之土地清冊予本府農業局

審認。 

2. 市府農業局審認之項目包

含：是否屬灌區內土地、區域

生產力、是否屬養殖業生產

專區、是否遭受風災、水災或

生產條件已改變、是否屬地

勢低漥淹水區域、是否距下

列區域 100 公尺範圍內（工

業區、科學園區、高鐵特定

區、國（省）道交流道、都市

計畫範圍、公告污染場址）、

是否屬農產業專區。 

二、 又本次檢討變更範圍是否

符合高雄市農、漁產業發

展政策方向，建議高雄市

政府再予補充說明，以利

使用分區調整能符合農、

漁產業發展需求。 

1. 因應本市產業升級，本次檢

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範

圍，大部分位於上述產業廊

道上。 

2. 經套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

供之本市農業發展地區劃設

成果，本次檢討變更為特定

農業區之範圍未來皆劃設為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 有關本次檢討變更為一般

農業區案件，應逐案檢核

確認是否符合作業須知各

項規定，例如因社經條件

干擾導致農業使用面積比

例降低（未達 80%）等，且

「農業生產力低」並非特

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

農業區之要件，請高雄市

1. 本次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

區檢討變更範圍係套疊農地

分級分類成果等相關圖資

後，提列非屬第 1 種農業用

地之土地清冊予本府農業局

審認。 

2. 市府農業局審認之項目包

含：是否屬灌區內土地、區域

生產力、是否屬養殖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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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意見 意見回應 

政府再予檢核確認。 專區、是否遭受風災、水災或

生產條件已改變、是否屬地

勢低漥淹水區域、是否距下

列區域 100 公尺範圍內（工

業區、科學園區、高鐵特定

區、國（省）道交流道、都市

計畫範圍、公告污染場址）、

是否屬農產業專區。 

二、 有關茄萣、湖內等養殖漁

業地區，未來國土功能分

區分類劃設情形為何，建

議高雄市政府補充說明。

又有關現況屬完整養殖漁

業生產使用之特定農業區

土地，因就水權申請等困

境已有處理對策，是否須

優先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

區，建議市府再予考量。 

1. 茄萣、湖內等養殖漁業地區

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情形如

下： 

(1) 茄萣區：編號 1-A（農 1 及

農 2）。 

(2) 湖內區：編號 2-A（農 1）、

編號 2-B（農 1）、編號 2-

C（農 2）、編號 2-D（農 1

及農 2）、編號 2-E（農 1 及

農 2）、編號 2-F（農 2）、

編號 2-G（農 1 及農 2）。 

2. 現況屬完整養殖漁業生產使

用之特定農業區土地，其水

權申請等雖已有處理對策，

惟考量養殖漁業整體發展、

維護現有養殖漁民權益及整

體農地空間資源合理利用，

本府海洋局建議就現有實際

養殖魚塭調整為一般農業

區，以保障漁民生存權益，維

護本市養殖漁業發展。 

三、 針對本次檢討變更後特定

農業區面積不足，不符特

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

討變更之衡平性，請高雄

市政府再行檢核台糖農場

或其他有無符合特定農業

區變更條件之土地，納入

依據審查意見修正後，本次檢

討變更後特定農業區面積為

13,497.739225 公頃，大於本市

104 年內政統計之特定農業區

面積 12,807.7214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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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意見 意見回應 

本次檢討變更範圍。 

經濟部國營事業委

員會（會後經授營

字第 10820378930

號函提供意見） 

一、 查案附變更清冊，其中阿

蓮區玉庫段 17 地號等 7

筆、崙子頂段 1636-1 地號、

岡 山 區 拕 子 段 二 小 段

2062-1 地號、拕子段三小

段 2187-2 地號、嘉旺段 12

地號土地，均涉及使用地

類別變更，是否合於旨揭

檢討意旨，復請卓酌。 

經查本次檢送土地清冊中，變

更前後使用地類別不同之情

形，為系統產製之錯誤，目前業

已修正完畢。 

二、旨案涉及台糖公司土地部

分，除旗山區圓潭子段二

小段 2208-5 地號土地，為

避免影響後續土地利用，

爰建議維持原使用分區

外，其餘土地該公司同意

配合辦理。 

考量使用分區之完整性，且因

本次使用分區檢討變更案，使

用地採轉載方式，並不影響旗

山區圓潭子段二小段 2208-5 地

號土地之使用，爰此，上開土地

仍一併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

區。 

三、旨案涉及台電公司土地計

約 4.94 公頃部分，台電公

司表示檢討後尚不影響該

公司業務使用。 

 

四、另本次檢討變更範圍涉及

已納入產業用地規劃部

分，建議不納入本次檢討

範圍，如台糖高雄九鬮農

場部分。 

因台糖高雄九鬮農場（涉及編

號 6-B 及 6-D 二案）已由經濟

部列入台商返鄉優先開發地

區，擬依台糖公司意見剔除上

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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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各案劃設情形列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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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各案套繪成果 

01_茄萣區 

 
02_湖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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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_路竹區 

 
04_阿蓮區 

 
  

-38-



15 

05_永安區 

 
06_岡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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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_梓官區 

 
08_橋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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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_燕巢區 

 
10_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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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_仁武區 

 
12_鳥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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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_旗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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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_杉林區 

 
15_美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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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_六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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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編號 2-G檢討變更範圍圖 

原檢討變更範圍 

 

依審查意見修正後之檢討變更範圍：北側區塊農業使用未達 80%維持檢討變更為一般

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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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編號 15-G檢討變更範圍圖 

原檢討變更範圍 

 
依審查意見修正後之檢討變更範圍：清水排渠北側農業使用未達 80%仍維持檢討變更

為一般農業區，以南則維持特定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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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編號 3-I檢討變更範圍圖 

變更後將夾雜於特定農業區，依照審查意見維持特定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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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編號 6-I檢討變更範圍圖 

原檢討變更範圍 

 

 

 

 

 

 

 

 

 

 

 

 

 

 

 

 

 

 

依審查意見修正後之檢討變更範圍：變更後將夾雜於特定農業區，依照審查意見維持

特定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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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編號 6-E及 6-N檢討變更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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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編號 2-D、3-F、3-K、6-F、6-G、6-M、7-A、12-A及 15-E等 9案（下表灰

底部分）檢討變更筆數及面積 

案號 
原檢討範圍 修改後檢討範圍 

筆數 面積(公頃) 筆數 面積(公頃) 

02-A 55 41.378000  55  41.378000  

02-D 248 44.739000  248  44.739000  

02-G 1531 268.323500  891  114.960700  

03-A 23 18.975054  23  18.975054  

03-B 1 2.560490  1  2.560490  

03-C 67 119.745400  67  119.745400  

03-D 38 15.416274  38  15.416274  

03-E 30 2.394577  30  2.394577  

03-F 510 83.076210  586  102.423308   

03-H 296 21.829107  296  21.829107  

03-I 206 31.592122  199  31.385234  

03-J 394 41.286792  394  41.286792  

03-K 828 99.357197  828  99.357197  

03-M 263 31.143634  263  31.143634  

03-N 89 11.218941  89  11.218941  

03-P 342 34.136272  342  34.136272  

04-A 21 37.710300  21  37.710300  

04-B 17 3.244669  17  3.244669  

04-F 25 11.026500  25  11.026500  

06-C 8 6.213645  8  6.213645  

06-E 28 1.962100  28  1.962100  

06-F 526 25.721100  527  25.722000  

06-G 770 79.609100  774  79.806600  

06-H 382 48.769100  382  48.769100  

06-I 71 13.899300  6  2.783200  

06-M 607 53.665978  612  53.886614  

06-N 6 1.145229  6  1.145229  

06-O - - 60  29.539700  

06-P - - 6  6.586600  

07-A 263 22.003579  278  23.518075  

08-A 13 7.820864  14  7.830644  

08-B 2 1.868970  6  2.059134  

08-C 5 5.309173  5  5.309173  

09-A 15 8.482940  15  8.482940  

09-B 101 118.466612  104  118.469641  

09-C 13 22.175269  13  22.175269  

09-D 29 44.242564  45  47.059735  

10-A 59 51.620979  59  51.620979  

11-A 767 106.068774  767  106.068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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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原檢討範圍 修改後檢討範圍 

筆數 面積(公頃) 筆數 面積(公頃) 

11-B 376 14.282621  376  14.282621  

11-C 88 3.150278  88  3.150278  

12-A 91 5.509922  91  5.509922  

13-A 1 0.080001  1  0.080001  

13-B 131 139.213700  131  139.213700  

13-C 222 379.504373  222  379.504373  

13-D 114 190.925350  114  190.925350  

13-E 154 120.571400  154  120.571400  

13-F 2 0.219842  2  0.219842  

13-G 225 9.910588  225  9.910588  

13-H 130 19.491850  130  19.491850  

15-A 65 140.495938  64  140.495790  

15-B 81 154.645100  86  155.467400  

15-E 197 24.089139  198  24.124058  

15-G 1030 137.455300  266  43.572600  

15-H 230 6.829210  230  6.829210  

15-L 355 27.357200  355  27.357200  

16-A 214 21.950995  214  21.950995  

16-B 107 19.632900  107  19.63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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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檢討變更方式是否符合各該直轄市、縣（市）整體空
間發展構想？（個案性項目一）

整體空間發展構想

項目 結論 補充說明

1 空間發展構想及全市農產業、養殖漁業政策
方向與本次檢討變更之關聯性

主要因應本市產業升級，本次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大部位於上述產業廊道上，套繪農委會提供之本市農
業發展地區劃設成果，本次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
範圍未來接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2 檢討變更範圍未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1. 各案劃設情形列冊說明如P5~P7
2. 套繪成果如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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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論(一)補充說明

圖例 說明

特農區變更一農區

特專區變更特農區

檢討範圍主要分布
於產業升級軸上，
爰檢討變更為一般
農業區

4

 結論(一)補充說明 群聚養殖原擬檢討變更
為一般農業區之區域

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皆劃
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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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案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情形

6

各案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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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案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情形

項目 審查意見 補充說明

1

1-A等22案因農業使用面積比例均達80%未符作業須知檢討變更一
般農業區之規定，不予同意變更

1-A等22案農業使用面積比例均達
80%，符合劃設為特定農業區之原
則，建議綜合考量上開22案之農地
分級分類（第二種農業用地）及區
域生產力低等因素，同意檢討變更
為一般農業區 ，以維護民眾權益

2

惟如經高雄市政府就整體空間發展構想及農、漁業發展政策所需，
上開22案仍有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必要性及急迫性，請提出
相關補充說明，俾利後續審議作業

因符合劃設為特定農業區之原則，
爰遵照審查意見維持特定農業區。
惟考量養殖漁業整體發展、維護現
有養殖漁民權益及整體農地空間資
源合理利用，本府海洋局建議就現
有實際養殖魚塭調整為一般農業區，
以保障漁民生存權益，維護本市養
殖漁業發展

3

編號2-G以圍子內段4531地號北側道路為界劃分2區塊：
1)北側區塊（面積約112公頃）經市府計算農業使用面積未達80%，

同意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2)南側區塊（面積約156公頃）因農業使用面積達80%，不予同意

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依照審查意見修改圖冊後報部核備，
修改後檢討筆數為891筆，面積
114.9607 公 頃 （ 詳 對 照 清 冊 ，
P.16）

4

編號11-A，依高雄市政府說明已納入「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
並將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烏林產業輔導專用區），考
量本案係因應計畫指導調整使用分區，且農業使用面積比例未達
80%，同意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維持原變更範圍，俟內政部核定後
辦理後續公告登記作業。

8

 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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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更原則？
項目 審查意見 補充說明

5

編號15-G以吉洋國小北側八德路及清水排水為界劃分3區塊：
1)編號1（北側，面積約54公頃）經市府計算農業使用面積未達

80%，同意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2)其餘土地因農業使用面積達80%，不予同意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依照審查意見修改圖冊後報部核備，
修改後檢討筆數為266筆，面積
43.5726公頃（詳對照清冊，P.21）

6

編號3-I：
1)北側線狀土地毗鄰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後將零星夾雜於特定

農業區，該檢討變更區位未甚妥適，請高雄市政府將前開土地
剔除

2)其餘土地同意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依照審查意見修改圖冊後報部核備，
修改後檢討筆數為199筆，面積
31.385234 公 頃 （ 詳 對 照 清 冊 ，
P.17）

7

編號6-I：
1)南側區塊土地毗鄰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後將零星夾雜於特定

農業區，該檢討變更區位未甚妥適，請高雄市政府將前開土地
剔除

2)其餘土地同意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依照審查意見修改圖冊後報部核備，
修 改 後 檢 討 筆 數 為 6 筆 ， 面 積
2.7832公頃（詳對照清冊，P.18）

8

編號6-E及6-N等2案，依高雄市政府說明已納入「高雄市國土計
畫（草案）」並將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嘉華產業輔導
專用區），考量本案係因應計畫指導調整使用分區，且農業使用
面積未達80%，符合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規定，惟基於完整
性，請依據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範圍，將該2案毗鄰之特定專
用區併同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依照審查意見增加毗鄰台糖特定專
用區之土地由特定專用區檢討變更
為一般農業區，檢討範圍為拕子段
三小段（6-O案；60 筆，29.5397
公頃）及華興段（6-P案；6筆，
6.5866公頃）（詳對照清冊，P.18）

10

 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更原則？

項目 審查意見 補充說明

9

編號3-L、4-G及7-B等3案，經檢視現況似屬魚塭、魚池使用，請
高雄市政府再予確認農業使用面積比例，以符作業須知規定。

本府農業局表示農業使用面積達
80%，惟考量養殖漁業整體發展、
維護現有養殖漁民權益及整體農地
空間資源合理利用，本府海洋局建
議就現有實際養殖魚塭調整為一般
農業區，以保障漁民生存權益，維
護本市養殖漁業發展。

10
編號3-G、4-E、6-L、14-B、14-C及14-D等6案，因檢討變更後
將零星夾雜於特定農業區或特定專用區，不予同意檢討變更為一
般農業區。

依照審查意見辦理

11

編號2-D、3-F、3-K、6-F、6-G、6-M、7-A、12-A及15-E等9
案，同意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至前開9案檢討變更後尚有部分
零星特定農業區土地部分，同意依高雄市政府簡報說明處理方式
辦理。

1. 上開9案業已重新檢討變更範圍，
並修改相關圖冊如對照清冊（詳
對照清冊，P.16～P.21）

2. 因3-F毗鄰都市計畫及南部科學
園區高雄園區，建議將週邊零星
10公頃以下特定農業區及特定專
用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12
編號3-E、3-H、3-J、3-M、3-N、3-P、4-F、6-H、11-B、11-
C、13-G、13-H、15-H、15-L、16-A及16-B等16案，同意檢討
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維持原變更範圍，俟內政部核定後
辦理後續公告登記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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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審查意見 補充說明

13

編號2-C、3-E、6-E、6-L、6-N、11-C、12-A、13-
G及15-H等9案面積小於10公頃案件，經高雄市政府
簡報說明，原則尚符作業須知第7點(一)2.(4)得不受10
公頃限制之規定，併予敘明。

維持原變更範圍，俟內政部核定後辦理後續
公告登記作業。

14 編號6-B及6-D等2案，請確認該2案是否屬產業發展儲
備用地後，評估有無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必要。

上開2案已由經濟部列入台商返鄉優先開發地
區，擬依台糖公司意見剔除上開範圍。

15
編號14-A因位於山坡地範圍內，依全國國土計畫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將劃為農業發展地區第3類，本案建
議維持特定專用區，不予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依照審查意見辦理

16 編號6-A，因該案檢討變更後將零星夾雜於特定專用
區或一般農業區，不予同意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本案屬零星變更擬撤回

17

編號2-A、3-A、3-B、3-C、3-D、4-A、4-B、6-C、
8-A、8-B、8-C、9-A、9-B、9-C、9-D、10-A、13-
A、13-B、13-C、13-D、13-E、13-F、15-A、15-B
等24案，同意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維持原變更範圍，俟內政部核定後辦理後續
公告登記作業。

18

台糖公司建議旗山區圓潭子段二小段2208-5地號土地
維持原使用分區1節，考量本次係檢討變更土地使用分
區，使用地採轉載方式辦理，並不影響後續土地使用，
基於土地使用分區完整性考量，前開土地仍一併檢討
變更為特定農業區；惟仍請台糖公司再予評估，如仍
有維持原使用分區之必要時，請補充說明理由。

因該筆土地現況作加油站使用，且台糖公司
於會後並無其他補充意見，基於使用分區完
整性仍維持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11

 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更原則？

12

檢討變更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應不少於104年內政統計之
特定農業區面積?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特定專用區
104年 12,807.721400 16,928.277700 5,071.731700 

106年 12,936.970800 16,938.877800 5,099.697000 

單位：公頃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特定專用區

增加 1,634.729203 
（一般農業區及特定專用區變更而來）

1,121.501476 
（特定農業區及特定專用區變更而來）

0.000000 

減少 -1,073.960778
（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0.375806 
（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1,681.894095 
（變更為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

小計 560.768425 1,121.125670 -1,681.894095 

內政統計資料

單位：公頃本次檢討變更變動數量

特定農業區面積檢核結果：不少於104年內政統計資料
106年內政統計資料+本次檢討變更數量
＝12,936.9708+560.768425＝13497.739225＞12,807.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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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是否有陳情意見？又其意見是否經妥適處理？（個案
性項目四）

討論議題四

本案共有124件民眾異議案件，歸納為下列三大類型：

類型 民眾異議內容 檢討後本局建議辦理情形 件數

第一類
原編定為特定農業區，民眾
建議調整為一般農業區

• 部分案件維持原認定（維持為特定農業區）；
• 部分案件建議調整為一般農業區。

93件

第二類
原編定為特定專用區，本次
檢討變更為特定農業區，民
眾建議調整為一般農業區

• 仍維持原認定（由特定專用區調整為特定農
業區）

3件

第三類 其他

• 已在本次檢討調整範圍內者，調整為一般農
業區。

• 現已編定為一般農業區者：維持原使用分區
（一般農業區 ）。

• 建議維持原編定者：建議維持原特定專用區。
• 無涉農業區調整者，移請各權管機關逕復異

議人。
• 其他

28件

14

本次所送圖、冊（含格式、份數）及相關資料是
否符合規定？（整體性項目二）

討論議題五

經查本次檢送土地清冊中，變更前後使用地類別不同之情形，為系統

產製之錯誤，目前業已修正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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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區調整‐營建署專案小組會議 15

16

案號
原檢討範圍 修改後檢討範圍

筆數 面積(公頃) 筆數 面積(公頃)

02-A 55 41.378000 55 41.378000 

02-D 248 44.739000 248 44.739000 

02-G 1531 268.323500 891 114.960700 

03-A 23 18.975054 23 18.975054 

03-B 1 2.560490 1 2.560490 

03-C 67 119.745400 67 119.745400 

03-D 38 15.416274 38 15.416274 

03-E 30 2.394577 30 2.394577 

03-F 510 83.076210 586 102.423308 

03-H 296 21.829107 296 21.82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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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案號
原檢討範圍 修改後檢討範圍

筆數 面積(公頃) 筆數 面積(公頃)

03-I 206 31.592122 199 31.385234 

03-J 394 41.286792 394 41.286792 

03-K 828 99.357197 828 99.357197 

03-M 263 31.143634 263 31.143634 

03-N 89 11.218941 89 11.218941 

03-P 342 34.136272 342 34.136272 

04-A 21 37.710300 21 37.710300 

04-B 17 3.244669 17 3.244669 

04-F 25 11.026500 25 11.026500 

06-C 8 6.213645 8 6.213645 

18

案號
原檢討範圍 修改後檢討範圍

筆數 面積(公頃) 筆數 面積(公頃)

06-E 28 1.962100 28 1.962100 

06-F 526 25.721100 527 25.722000 

06-G 770 79.609100 774 79.806600 

06-H 382 48.769100 382 48.769100 

06-I 71 13.899300 6 2.783200 

06-M 607 53.665978 612 53.886614 

06-N 6 1.145229 6 1.145229 

06-O - - 60 29.539700 

06-P - - 6 6.586600 

07-A 263 22.003579 278 23.518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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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案號
原檢討範圍 修改後檢討範圍

筆數 面積(公頃) 筆數 面積(公頃)

08-A 13 7.820864 14 7.830644 

08-B 2 1.868970 6 2.059134 

08-C 5 5.309173 5 5.309173 

09-A 15 8.482940 15 8.482940 

09-B 101 118.466612 104 118.469641 

09-C 13 22.175269 13 22.175269 

09-D 29 44.242564 45 47.059735 

10-A 59 51.620979 59 51.620979 

11-A 767 106.068774 767 106.068774 

11-B 376 14.282621 376 14.282621 

20

案號
原檢討範圍 修改後檢討範圍

筆數 面積(公頃) 筆數 面積(公頃)

11-C 88 3.150278 88 3.150278 

12-A 91 5.509922 91 5.509922 

13-A 1 0.080001 1 0.080001 

13-B 131 139.213700 131 139.213700 

13-C 222 379.504373 222 379.504373 

13-D 114 190.925350 114 190.925350 

13-E 154 120.571400 154 120.571400 

13-F 2 0.219842 2 0.219842 

13-G 225 9.910588 225 9.910588 

13-H 130 19.491850 130 19.49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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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原檢討範圍 修改後檢討範圍

筆數 面積(公頃) 筆數 面積(公頃)

15-A 65 140.495938 64 140.495790 

15-B 81 154.645100 86 155.467400 

15-E 197 24.089139 198 24.124058 

15-G 1030 137.455300 266 43.572600 

15-H 230 6.829210 230 6.829210 

15-L 355 27.357200 355 27.357200 

16-A 214 21.950995 214 21.950995 

16-B 107 19.632900 107 19.632900 

合計 11,182 2,756.230679 

22

 以本市公開展覽版本套繪各行政區各案目前劃
設成果供參

 以本市公開展覽版本套繪各行政區各案目前劃
設成果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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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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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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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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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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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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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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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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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北側區塊農業使用未達80%維
持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40

變更後將夾雜於特定農業區，依
照審查意見維持特定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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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零星漏
列土地

非屬同一地段，後續擬依
分區更正或依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原則辦理

42

零星漏
列土地

零星漏
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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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變更後將夾雜於特定農業區，依
照審查意見維持特定農業區

44

零星漏
列土地 -74-



45

基於使用分區完整
性增列變更範圍

46

零星漏
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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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零星漏
列土地

48

零星漏
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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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清水排渠北側農業使用未達80%
仍維持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以南則維持特定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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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3  

  

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件查核表 

類

別 
項目 審核結果 說明及相關公文 

中央審查

機關 

整 

體 

性 

一、本次所送案件類型，是

否同時包含檢討變更為

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

區案件？ 

是 

□否 

符合規定。 內政部（營

建署） 

二、本案圖、冊（含格式、

份數）及相關資料是否

符合規定？ 
是 

□否 

相關土地清冊及圖

說，俟本部區委會

大會決定後，再行

辦理圖、冊修正作

業。 

內政部（營

建署、地政

司） 

三、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

區面積，是否不少於

104 年內政統計之特定

農業區面積？ 

□是 

□否 

提本次會議討論。 行 政 院 農

業委員會 

四、是否會同有關機關針對

圖資疑義地區辦理現

勘？ 
是 

□否 

符合規定。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 內 政 部

（ 營 建 署

地政司） 

五、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

行說明會，相關意見是

否具體回應？ 是 

□否 

新竹縣政府於 107

年5月22日至同年

6月21日辦理公開

展覽，並於 107 年

6月 25日召開說明

會。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 內 政 部

（ 營 建

署 、 地 政

司） 

六、是否召開專案小組審

議，如有不同意意見，

是否已協調整合？ 是 

□否 

新竹縣政府 107 年

8月 27日召開專案

小組審議。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 內 政 部

（ 營 建

署 、 地 政

司） 

 

個
案
性 

一、本案檢討變更方式是否

符合各該直轄市、縣

（市）整體空間發展構

□是 

□否 

提會討論。 內政部（營

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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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3  

  

想 

二、是否均非屬直轄市、縣

（市）區域計畫之新訂

或擴大都市計畫、得申

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

區位？ 

■是 

□否 

新竹縣區域計畫並

未完成法定程序，

無新訂或擴大都市

計畫得申請設施型

使用分區變更區

位。 

內政部（營

建署） 

三、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

一般農業區劃定或檢討

變更原則？ 

□是 

□否 

提本次會議討論 行 政 院 農

業委員會 

四、是否有陳情意見？又其

意見是否經妥適處理？ 

是 

□否 

相關陳情意見均經

新竹縣政府妥適處

理。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 內 政 部

（ 營 建

署 、 地 政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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